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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公  告 

 

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)以及

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通过中国联通(BVI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联通 BVI 公司”)

间接控股的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联通红筹公司”)于

2008 年 9 月 16 日下午 4时 30分召开了股东特别大会，联通红筹公

司股东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1、批准：(a)合并交易事项；(b)根据合并建议发行联通红筹公司

股份的授权；(c)采纳联通特殊目的期权计划；(d)联通红筹公司的非

豁免新持续关联交易(包括《2008-2010 年工程设计施工及 IT 服务协

议》、《工程设计施工及 IT服务框架协议》、《2008-2010年国内互联结

算安排协议拟》、《2008-2010 年国际长途语音业务结算协议》及《互

联结算安排框架协议》项下的交易)及该等交易于截至 2008年、2009

年及 201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或不设年度上限(视乎情况

而定);(e)修订联通红筹公司章程细则的建议;及(f)更改联通红筹公司

名称的建议。 

2、批准根据《综合服务转让协议》和《综合服务协议》项下有



关提供电信专用卡、互联及结算安排、国际出入口局服务、基于人工

平台的增值服务、电信增值服务、“10010/10011”客户服务及代办服务

等持续性关联交易及前述交易于截至 2008年、2009年及 2010年 12

月 31日止年度不设交易金额上限。就该等交易，联通 BVI公司及其

关联人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。 

 

以上本公告所用词汇和术语与本公司之前公告的《关于中国联通

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网通集团(香港)有限公司合并之重大资产重组

报告书》中使用的词汇和术语具有相同的含义。 

 

如欲了解详细信息，请投资者参阅联通红筹公司于 2008 年 9 月

16日刊登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(此页无正文，为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临时 2008－041公告盖

章页) 

 

 

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 
 


